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湘教通〔2012〕574号

关于做好 2013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
研究生招生报考资格确认工作的通知

湘西自治州、张家界市教育局，各本科高等学校：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下达 2013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

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》（教民厅〔2012〕9号，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）精神，为做好我省该计划招生的报考资格确认工作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为国家面向西

部少数民族地区定向招生、定向培养、定向就业的专项招生计划。

2013年全国计划招生 5000人（硕士生 4000人，博士生 1000人），

其中下达给我省的硕士生招生计划为 180人。博士生招生计划不

下达到省。

二、有关招生计划实施的名额分配、培养目标、招生政策、

生源范围、报考条件、报名与考试、录取政策、就业政策等具体

规定详见《通知》。该《通知》可从国家教育部网站（网址为

www.moe.edu.cn）上下载。

三、下达给我省的招生计划生源范围为教育部明确的湘西自

治州和张家界市所辖的桑植县、永定区、武陵源区（以下简称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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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一县两区）。具体是：非在职考生（含应届毕业生）应为大学入

学前本人户口及父母户口均在一州一县两区的高中毕业生源，在

职考生的工作单位和本人户口均在一州一县两区辖区内。被录取

考生学成毕业后回生源地湘西自治州、张家界市或原单位就业。

四、内地西藏班、新疆班和民族预科培养基地的在职教师和

管理人员亦可报考，其报考限于《通知》附件 1《2013年“少数民

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”名额分配表》中“其它”栏所列计划和学

校。

五、报考资格确认时，考生需提供以下材料。

（一）《报考 2013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

生考生登记表》一式 3份（到省外参加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的考

生需一式 4份）；《报考 2013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博

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》一式 5份。此表由考生从国家教育部网站

上下载。

（二）相关证件、证明材料。

1、应届毕业生：学生证、身份证、学校证明（证明其能否

正常毕业及上大学前高中毕业生源地等情况）、父母户口及身份证

原件和复印件。

2、在职考生：毕业文凭、工作证、本人户口及身份证原件

和复印件。

3、非在职往届毕业生：毕业文凭、本人及父母户口及身份

证原件和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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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办理报考资格确认手续的时间与地点。

（一）办理报考资格确认手续时间为 2012年 10月 18日至

24日。

（二）省内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、内地西藏班、新疆班学校

和少数民族预科培养基地在职人员的资格确认以学校为单位，报

学校领导审核签署同意意见并加盖公章后，由学校负责研究生招

生报名工作的部门统一到我厅民族教育处办理。

（三）省外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的资格确认由本人或委托人

到我厅民族教育处办理。委托办理的需现场出示考生本人的委托

函。

（四）在职考生的资格确认，受我厅委托，按生源所属行政

区划，分别由湘西自治州、张家界市教育局办理。

（五）非在职往届毕业生的资格确认由考生本人或委托人到

我厅民族教育处办理，也可到所在地市州教育局办理。

七、实行考生报考资格公示制度。

（一）我厅和我厅委托的湘西州、张家界市教育局及有关本

科院校须对所受理的资格确认考生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7天，

接受社会监督。为避免延误考生网上报名，实行即时公示办法，

即当天受理名单当天汇总公示。

（二）公示期满，无群众举报的，经审批为其报考资格确认

通过。我厅于 10月 26日通过手机短信为资格确认通过考生核发

校验码，考生凭此校验码和我厅审批盖章的《考生登记表》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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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上报名。如有群众举报，经查实，不符合报考条件的，取消考

生报考资格。两市州及有关学校要对外公布举报电话，明确专人

负责，10月 25日，要将资格确认情况以正式文件上报我厅民族

教育处，文件由两市州教育局及有关学校主要负责人签发，并将

所有资格确认通过考生名单和考生证件、证明复印材料附后，同

时报电子文档（考生手机号码信息须由考生提供准确）。因考生手

机号码信息有误，导致无法接收校验码信息，由考生本人承担后

果。

（三）两市州教育局和有关学校要将考生提供的原始证件和

证明材料复印件保存四年以上，作为考生资格资料备查。

八、《考生登记表》审批盖章后，一份留存我厅民族教育处，

一份留存省教育考试院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处，其余的退回考生本

人，由考生本人寄至所报考的研究生招生学校（单位）。

九、下达我省的“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”研究生招生计

划，是国家面向我省享受西部地区待遇的少数民族地区加快人才

培养，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扶持政策，其政策性强、社

会关注程度高。两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单位要根据国家有关

定向招生、定向培养、定向就业的精神，认真做好宣传、咨询等

各项工作。单位主要领导要对考生报考资格严格把关，建立和完

善有效的审查确认工作机制，按照“谁受理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落

实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。

十、湘西自治州、张家界市教育局要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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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人才就业需要，认真做好生源规划及考生报考推荐和指导工作。

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引导考生报考专业，

重点向当地紧缺人才和急需专业倾斜，向理工类及应用型专业倾

斜，与当地高层次人才需要紧密挂钩。本地无法安排就业的专业，

在资格确认时，要限制考生报考。

我厅民族教育处联系电话：0731－84712883，联系人：李红

婷；省教育考试院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处联系电话：0731－

88090230，联系人：胡江峰；湘西自治州教育考试院社会考试科

联系电话：0743－8711235，联系人：肖小军、黄 晶；张家界市

招生考试办公室， 联系电话：0744－8222113，联系人：彭 渤。

附件：1、2013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硕士研究生招

生报考资格确认登记册

2、2013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博士研究生招

生报考资格确认登记册
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
2012年 10月 17日



附件 1：

2013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硕士研究生招生报考资格确认登记册

单位（学校）名称： 填写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姓 名

性

别

民

族

出生

年月

政治

面貌

最后

学历
籍 贯 现工作或学习单位 报考学校及专业

户 口

所在地

考生

类别
手机号码

注：（1）“考生类别”分三种：在职、应届毕业和非在职往届。（2）“籍贯”和“户口所在地”只填到县（市）。（3）考生提供的手机号码必

须准确。（4）此表由省内高等学校统一填写，到我厅办理报考资格确认手续时需提交此表，湘西自治州、张家界市教育局须同时提交

此表及其电子文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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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2013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博士研究生招生报考资格确认登记册

单位（学校）名称： 填写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姓 名

性

别
民族

出生

年月

政治

面貌

最后

学历
籍 贯 现工作或学习单位 报考学校及专业

户 口

所在地

考生

类别
手机号码

注：（1）“考生类别”分三种：在职、应届毕业和非在职往届。（2）“籍贯”和“户口所在地”只填到县（市）。（3）考生提供的手机号码必

须准确。（4）此表由省内高等学校统一填写，到我厅办理报考资格确认手续时需提交此表，湘西自治州、张家界市教育局须同时提交

此表及其电子文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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